平江县人民政府

关于对县城区汽车服务行业实行划行规市

管理的通告

平政告〔2025〕   号
为全面提升我县县城城市品位，优化商业功能布局，规范汽车服务行业经营管理秩序，切实解决以路为市、占道经营、违章搭建、消防安全等安全隐患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务院《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县政府决定对我县城区规划范围内的汽贸汽配、二手车交易等汽车服务行业实行划行规市管理。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从本通告发布之日起，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县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平江分局、县公安局、

县交警大队、县城管局、县住建局、县消防救援大队等部门和汉昌街道办事处、天岳街道办事处应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对县城城区汽车服务门店依法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形成常态化管理机制，实现汽车服务行业专业化、规范化发展的目标。

（一）县市场监管局负责依法查处无证照经营和依法对汽车服务行业的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面检查，严厉查处假冒伪劣产品，打击违法违规等行为。

（二）县税务局负责开展汽车服务行业专项税收清理，加强二手车交易发票领用、开具的规范化管理，严禁虚开、代开、转借、转让二手车发票，依法查处经营户（企业）偷逃税款行为。

（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县城管局，依法整治各自职责范围内经营户（企业）的违规停放车辆、占道经营、店外堆物等行为。

（四）县自然资源局、县城管局依法对经营户（企业）违章搭建建设的查处和拆除工作。

（五）县住建局、县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依法对县城城区汽车服务行业经营户（企业）开展火灾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

（六）县商务局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鼓励汽贸行业集群经营的具体政策和管理办法，引导汽贸行业经营主体主动入驻，同时牵头开展联合整治行动。

（七）汉昌街道办事处和天岳街道办事处负责各自辖区内政策宣传和解释疏导工作。

对专项整治活动中经营户（企业）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有关职能部门要依法依规查处。对阻挠和妨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县公安局依法给予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县城专业汽贸市场（含统一规划的汽贸市场）开发投资主体和相关部门要加强市场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提供优质服务，提供优惠政策，引导和扶持平江县新车、二手车、汽车零配件等汽车服务行业经营户（企业）入驻专业市场，规范经营。

（一）对入驻县城专业汽贸市场（含统一规划的汽贸市场）的经营户（企业）办理相关证照时实行“一站式”服务，开辟“绿色通道”，由县数据局牵头统一办理。

（二）为方便广大人民群众，相关职能部门在职责范围内，可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在市场内设立汽车上牌、过户、税务、理赔等市政便民服务网点。

（三）县城专业汽贸市场（含统一规划的汽贸市场）开发投资主体应积极引导经营户（企业）依法经营、合法经营、依法纳税。

三、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和《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相关规定，全面优化汽车服务行业的营商环境。

四、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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